
关于 2020 年市级预算调整情况的报告 

市财政局 

（2020 年 10 月 22 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0 年市

级财政预算调整情况，请予审议。 

今年以来，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

内外形势影响，我市经济运行面临巨大挑战，财政运行压力

不断增大。财税及相关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积

极落实市第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预算的决议，实施更加

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多措并举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真正树

立过紧日子思想，加大资金统筹力度，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努力对冲疫情影响，全力保障了疫情防控和

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受国家大规模减税降费、新冠肺炎

疫情及支出变动因素影响，根据《预算法》及《预算法实施

条例》有关规定，拟对 2020 年市级年初收支预算进行调整，

现报告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预算 

1．年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6.7 亿元，截止 9 月底，实

现收入 29.5 亿元，完成预算的 44.2%，较去年下降 36.2%，



其中：税收收入 20.8 亿元，非税收入 8.7 亿元。全年预计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45.5 亿元，较年初预算减少 21.2 亿元，下

降 31.8%，具体为： 

（1）税收收入预计 31.1 亿元，较年初预算 42.1 亿元减

少 11 亿元，下降 26.1%，主要原因：一是减税降费翘尾和新

增减税降费等政策因素减收 5.2 亿元；二是受疫情防控、汽

柴油等炼化产品销售不畅及价格下跌的影响，石化企业减少

税收 2 亿元；三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影响，导致石油企业减收

3.8 亿元。 

（2）非税收入预计 14.4 亿元，较年初预算 24.6 亿元减

少 10.2 亿元，下降 41.5%。主要原因：一是石油石化企业缴

纳的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收入减收 1.5 亿元；二是

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收费、罚没收入及特许经营权转让减收

7.5 亿元；三是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减少 1.2 亿元。 

2．转移性收入预计 54.3 亿元，较年初预算 38.5 亿元增

加 15.8 亿元，增长 41%。具体为： 

（1）上级补助收入增加 7.3 亿元，主要是新增中央直

达资金 4.2 亿元，其中：财力性补助收入 1.2 亿元（包含民

族地区转移支付和均衡性转移支付），专项性补助收入 3 亿

元（包含城乡义务教育、农业保险补贴资金、财政对城乡基

本医疗保险补助收入等项目）；其他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增加 3.1 亿元，主要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基建资金、公共安

全视频监控资金、中央农业发展专项、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补助、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职业教育提升、城乡

义务教育等补助。 

（2）债务转贷收入减少 1.2 亿元，主要是一般债券资金

减少。 

（3）调入资金增加 9.5 亿元，主要是调入金融机构股权

转让本金 5.8 亿元，调入其他资金 0.7 亿元，调入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 2.2 亿元，调入政府性基金 0.8 亿元。 

（4）上年结余及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加 0.2 亿元。 

预算调整后，2020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 99.8

亿元。 

（二）支出预算 

1．年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4.7 亿元，截止 9 月底，实

际支出 33.7 亿元，完成预算的 61.7%，较去年下降 24.6%。

全年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3 亿元，较年初减少 8.4 亿元，

下降 15.4%。主要原因：一是减少基本建设项目支出 4 亿元；

二是受疫情影响，减少航班补贴、客运补贴 2.1 亿元；三是

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0.8 亿元；四是动用

预备费安排疫情防控、调资支出 1.5 亿元。 

2．转移性支出预计 53.5 亿元，较年初预算 50.5 亿元增

加 3 亿元，增长 5.9%。具体为： 

（1）补助下级支出增加 4 亿元，主要是新增补助各区

中央直达资金 2 亿元，其中：财力性补助支出 1.2 亿元，专

项性补助支出 0.8 亿元（包含城乡义务教育、农业保险补贴



资金、就业补助专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补

助收入等项目）；新增其他各区补助支出 2 亿元，其中：财

力性补助支出 1 亿元，专项性补助支出 1 亿元（主要包括农

业生产发展专项、外来务工人员慰问、疫情防控补助、“访

惠聚”驻村专项补助、中央基建投资、绿化补助、城乡义务

教育补助等）。 

（2）债务转贷支出减少 1.2 亿元，主要是一般债券资金

减少。 

（3）上解上级支出增加 0.2 亿元，主要是新增卫生领域

支出事权划分及 2018 年度兵团辖区收入结算专项上解事项。 

预算调整后，2020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为 99.8

亿元。 

（三）平衡情况 

按照《预算法》“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

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预算编制基本原则，2020 年市级财政

可用财力总计为 46.3 亿元，实际支出需求 51.7 亿元，必须

压减支出才能保持平衡。 

预算调整后收入总体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5亿元，

加：自治区补助收入22.3亿元，各区上解收入4.8亿元，上年

结余0.1亿元，自治区转贷的政府债券收入16.3亿元，调入资

金10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0.8亿元后，2020年市级一

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从105.2亿元调整为99.8亿元，减少5.4亿

元。 



预算调整后支出总体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3 亿

元，加：上解上级支出 8.4 亿元，补助下级支出 25.9 亿元，

政府债券转贷各区 8.3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10.9 亿元后，市

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从 105.2 亿元调整为 99.8 亿元，减少

5.4 亿元。收支保持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年初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2 亿元，截止

9 月底，实现收入 0.7 亿元，完成预算的 56.8%，较去年增长

28.9%。全年预计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9 亿元，较年初预算

增加 0.7 亿元，主要是市城投公司补缴以前年度土地出让金。 

转移性收入 53.6 亿元，比年初预算增加 49.2 亿元，其

中：自治区专项债券收入增加 37.6 亿元，新增抗疫特别国债

收入 11.6 亿元。汇总后，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55.5 亿元，较

年初预算增加 49.9 亿元。 

2．支出预算。年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3 亿元，截止

9 月底，实际支出 9.2 亿元，较去年增长 43.5%。全年预计政

府性基金支出 14.6 亿元，较年初增加 10.3 亿元，主要是增

加专项债券项目及付息支出。 

转移性支出 41 亿元，较年初预算增加 39.6 亿元，主要

是争取自治区专项债券转贷各区增加 27.4 亿元，争取自治区

新增抗疫特别国债转贷各区 11.6 亿元，补助下级支出及调出

资金增加 0.9 亿元，年终结余减少 0.3 亿元。汇总后，政府

性基金总支出 55.5 亿元，较年初预算增加 49.9 亿元。收支



保持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 26 亿元，较年初

预算减少 7.4 亿元。其中：企业养老保险减少 4.7 亿元、职

工医疗保险基金减少 2.4 亿元、失业保险减少 0.1 亿元、工

伤保险减少 0.3 亿元、机关养老保险增加 0.1 亿元，主要是

落实企业养老、失业、工伤、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实行阶段性

减免政策。 

2．支出预算。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计 29.7 亿元，较年

初预算减少 0.6 亿元。其中：职工医疗保险支出减少 1.5 亿

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支出减少 0.3 亿元、失业保险支出增

加 1 亿元、工伤保险支出增加 0.2 亿元。主要原因：一是受

疫情影响，居民就诊支出减少，造成医保基金支出减少；二

是为应对疫情稳定就业，自治区加大稳岗补贴和返还力度，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增加。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实现 26 亿元，加：上年滚

存结余 56.3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2.4 亿后，收入合计 84.7 亿

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9.7 亿元，加上解上级支出 16.3

亿元后，支出合计 46 亿元。全市滚存结余 38.7 亿元。（其中

企业养老保险和工伤养老保险今年实行自治区统筹，预算调

整数为预计数，最终以自治区批复为准。）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 2.5 亿元，较



年初预算增加 2.3 亿元，主要是市城投公司缴纳的资本收益

增加；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0.1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总计 2.6 亿元。 

2．支出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 0.2 亿元，较

年初预算增加 0.05 亿元，主要是市城投公司机场设施建设费

用及国有企业财务信息系统化建设支出；转移支付支出 0.1

亿元，调出资金 2.3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 2.6

亿元。汇总后，收支保持平衡。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当前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多变，收入不确定性因素还很

多，完成调整后的预算收入目标仍需艰苦努力，落实“六保”

任务、疫情防控、支付结算款等方面支出需求还有可能增加，

财政收支平衡难度依然较大。我们既要坚定信心，又要把困

难问题分析透，确保财政平稳运行。 

（一）在组织收入方面 

一是稳住石油石化主体税收，确保炼化企业平稳运行，

力争完成全年计划加工量；做好跟踪服务，通过油田公司提

前实施明年产能建设带动相关地方企业增加财政收入。二是

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抓实招商引资和固定资

产投资任务，以投资促增收。三是加强税源管理，防止产业

链、供应链、资金链等各环节税收流失，积极堵漏增收。四

是加快推进特许经营权转让工作，继续做好盘活存量资金、

清理结转结余资金工作，加大资金统筹力度。 



（二）在支出管理方面 

一是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坚持把“三保”放在财政支出

优先位置，根据“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调整和优

化支出结构，确保“三保”支出不出现缺口。二是紧紧围绕中

央决策部署狠抓落实，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压实工作责

任，用好国债和特殊转移支付资金，坚决杜绝截留挪用。三

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全力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持续完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绩效管理体系。

四是树牢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理

念，统筹用好有限的财政资金，坚决防止产生新的隐性债务。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下一步，我们

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精神，严格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决定，按

照《预算法》的规定，确保全年预算收支平衡，努力为我市

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批准。 


